
河北大学文件

校政字〔2022〕38 号

关于印发《河北大学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管理

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院、部、处、室、馆、社、中心，校办企业，校内服务

机构：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预算管理，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体

系，合理配置学校资源、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预算法》《教育部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

见》（教财〔2019〕6号)《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

预〔2020〕10 号）《河北省省级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办法》（冀

财绩〔2019〕4 号）《河北大学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规定》

（校财字〔2017〕6 号）《河北大学项目支出预算管理暂行

规定（修订）》（校政字〔2020〕45 号）等有关规定，结合

学校实际情况，制定《河北大学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

（试行）》，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河北大学

2022 年 11 月 20 日



河北大学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试

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预算管理，建立健全预算

绩效管理体系，合理配置学校资源、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若干意见》（2018 年 9 月 1 日）

《教育部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教财〔2019〕

6号)《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 号）

《中共河北省委 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

理的实施意见》（冀发〔2018〕54 号）《河北省省级部门预

算绩效管理办法》（冀财绩〔2019〕4 号）《河北大学专项

资金使用管理暂行规定》（校财字〔2017〕6 号）《河北大

学项目支出预算管理暂行规定（修订）》（校政字〔2020〕

45 号）等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预算支出绩效评价是指依据预算批复时设定

的绩效目标，对纳入学校预算管理的资金支出的经济性、效

率性、效益性和规范性进行综合的测量、分析和评判。



第三条 学校预算工作委员会具体领导预算支出绩效

管理工作，下设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小组，小组成员由预算工

作小组成员组成。

第四条 预算支出绩效评价分为单位自评、部门评价和

学校评价三种方式。单位自评指预算支出单位对绩效完成情

况进行自我评价。部门评价指负责预算分配的业务归口主管

部门（以下简称主管部门）运用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

评价标准和方法，对本部门主管的预算支出开展的绩效评

价。学校评价指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小组组织开展的绩效评

价。

第五条 预算支出绩效评价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科学公正。绩效评价应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按照

规范的程序，对预算支出绩效进行客观、公正的反映。

(二)统筹兼顾。坚持预算支出项目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

理。单位自评、部门评价和学校评价应职责明确，各有侧

重，相互衔接。落实“谁分配，谁管理”“谁支出，谁负

责”的要求，确保权责统一。学校根据需要，可委托第三方

机构对重点项目绩效自评情况进行审核。

(三)激励约束。绩效评价结果应与预算安排、政策调整、

改进管理进行实质性挂钩，体现奖优罚劣和激励相容导向，

有效要安排、低效要压减、无效要问责。硬化预算和绩效



“双约束”,实现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和政策调整挂

钩。

(四)公开透明。绩效评价结果应依法依规公开，根据上

级主管部门的统一部署按程序公开并接受监督。

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六条 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小组在学预算工作委员会

领导下具体开展预算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工作小组成员包括

财务处、校办室（审计处）、人事处、教务处、学生处、发

展规划处、科技处、社科处、后勤与资产管理处、基建处、

综合实验中心、招投标与政府采购中心、研究生学院、医学

部等业务归口管理部门负责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小组办公

室设在财务处。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小组主要职责：

（一）研究制定学校绩效评价管理办法、工作程序，组

织建立绩效评价指标库；

（二）组织和指导各部门开展预算绩效评价工作，对预

算支出年度完成情况进行全面自评，按规定向主管部门和学

校报送绩效自评报告；

（三）建立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及绩效工资分配的挂钩

机制，健全绩效结果反馈及督促整改机制；

（四）绩效评价涉及的其他工作。



第七条 主管部门指导归口管理的预算支出单位开展

绩效自评，并对本部门主管的预算支出开展部门绩效评价，

加强评价结果反馈与应用。主要职责：

（一）设置归口管理预算资金的绩效目标和指标；

（二）监管归口管理预算资金的执行；

（三）组织开展归口管理预算资金绩效评价；

（五）配合财务处完成绩效评价管理工作。

第八条 项目建设单位应积极认真开展自我评价工作，

对自评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整改。主要职责：

（一）编制预算执行绩效目标。结合预算支出用途，编

制以量化为主、合理可行、相关匹配、重点突出的绩效目标；

（二）组织实施预算执行的绩效管理工作，做好预算执

行进度和绩效目标完成绩效监控工作；

（三）按要求组织开展项目绩效自评；

（四）落实绩效评价小组绩效评价整改意见，根据绩效

评价结果改进项目管理。

第三章 绩效评价的对象与内容

第九条 绩效评价的对象为纳入学校预算管理的资金

支出项目。

第十条 根据“谁分配，谁管理”“谁支出、谁负责”

的要求，项目建设单位要做好自我评价工作。主管部门根据

管理要求和工作需要，定期开展部门评价。部省合建经费等



有多个归口部门管理的绩效评价，由学校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

第十一条 预算绩效评价主要内容：

（一）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各项绩效指标完成情况以

及效果；

（二）资金投入、使用以及预算执行情况；

（三）为实现绩效目标制定的新制度、采取的新措施

等；

（四）对未完成绩效目标或偏离绩效目标较大的项目

要分析并说明原因，研究提出改进措施；

（五）预算绩效评价的其他内容。

第十二条 预算绩效评价一般以预算年度为周期，对跨

年度项目可以根据项目或者支出完成情况实施阶段性评价。

第四章 绩效评价指标、评价标准和方法

第十三条 预算支出绩效评价指标是指预算批复时确

定的绩效指标。绩效评价指标是绩效目标的细化和量化描

述，包括项目的产出数量、质量、时效、成本，以及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服务对象满意度等。

预算支出绩效评价指标分为三级，一二级指标一般由财

政等主管部门统一制定，一级指标包括产出、效益、满意度、

预算执行率等四项。产出指标是对预期产出的描述，包括数

量指标、质量指标、时效指标、成本指标等；效益指标是对



预期效果的描述，包括学校事业发展相关性指标、经济效益

指标、社会效益指标、可持续影响指标等；满意度指标是反

映服务对象或项目受益人的认可程度的指标；预算执行率是

对项目资金使用进度的评价。三级评价指标由项目建设单

位、业务主管部门以及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小组根据项目建设

目标自主制定。

指标权重由各单位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确定，原则上一

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 预算执行率 10%、产出指标 50%、

效益指标 30%、满意度指标 10%。如有特殊情况，一级指

标权重可做适当调整；二、三级指标应当根据指标重要程

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准确反映项目的产出

和效益。

第十四条 预算支出绩效评价标准是预算绩效目标完

成程度的衡量标准，用于衡量预算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具

体包括：

(一)计划标准。是指以预先制定的目标、计划、预算、

定额等数据作为评价的标准。

(二)行业标准。是指参照国家公布的行业指标数据制定

的评价标准。

(三)历史标准。是指参照同类指标的历史数据制定的评

价标准。

(四)其他经相关部门确认的标准。



第十五条 预算支出绩效评价方法主要采用成本效益

分析法、比较法、因素分析法、第三方评判法等。

(一)成本效益分析法。是指将一定时期内的支出与效益

进行对比分析，以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二)比较法。是指通过对绩效目标与实施效果、历史与

当期情况、不同单位同类支出的比较，综合分析绩效目标

实现程度。

(三)因素分析法。是指通过综合分析影响绩效目标实

现、实施效果的内外因素，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四)第三方评判法。是指通过专家评估、公众问卷及抽

样调查等对预算支出效果进行评判，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

度。

(五)其他评价方法。

第十六条 预算绩效评价方法的选用应坚持简便有效

的原则。根据评价对象的具体情况，可以采用一种或者多种

方法进行绩效评价。

第十七条 绩效评价结果采取评分和评级相结合的方

式，具体分值和等级可根据不同评价内容设定。总分一般

设置为 100 分，等级一般划分为四档：90（含）-100 分为

优、80（含）-90 分为良、60（含）-80 分为中、60 分以下

为差。

第五章 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与公开



第十八条 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结果是单位部门改进预

算管理、提高资金配置效益的重要依据。财务处和业务主管

部门应将评价结果作为预算分配的重要依据。组织人事等部

门应推动绩效结果纳入单位部门年度总结评估指标，纳入单

位人员和绩效考核体系，作为人员选用、业绩考核的重要参

考。

第十九条 预算绩效评价结果应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统

一要求，按规定程序做好信息公开工作。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小组办公室

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